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及不适用第四

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湖北宜化”）

拟支付现金购买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化集团”）

持有的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标的资

产”或“宜昌新发投”）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并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不适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

反垄断、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1.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宜昌新发投 100%股权，标的公司

除持有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宜化”）39.403%股

权外，不从事具体的经营业务，亦无其他对外投资。 

新疆宜化主要从事 PVC、烧碱、尿素等化工化肥业务，其重要控

股子公司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煤炭业务，根据《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17），所属行业为“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以及“B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2. 符合环境保护规定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遵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因违反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

处罚的情形。本次交易符合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3. 符合土地管理规定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

行政处罚的情形。本次交易符合土地管理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 

4. 不存在违反有关反垄断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七条、《关于经营者集中申

报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一）

参与集中的一个经营者拥有其他每个经营者百分之五十以上有表决

权的股份或者资产的；（二）参与集中的每个经营者百分之五十以上

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者资产被同一个未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拥有的。 

本次交易相关参与方湖北宜化、宜昌新发投、新疆宜化均受宜化

集团控制，本次交易不影响宜化集团对湖北宜化、宜昌新发投、新疆

宜化的控制权，实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七条、

《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豁免申请反垄

断申报条件，本次交易无需申请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 

5. 符合外商投资、对外投资规定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交易对方均为中国境内企业，不涉及外商投

资及对外投资安排，不存在违反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相关法律和行政

法规规定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外商投资、对外投资

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的要求。 

（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系以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不涉及公司增发股份及转让股

权，不影响公司的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

市条件。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要求。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方式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已聘请具有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

行了审计和评估。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系根据已完成从事证券服务

业务备案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

定。 

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涉关联交易之处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并履行合法程序。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本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出具了审核意见，认为评估机构独立，评

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重大资产

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的要求。 



 

 

（四）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标的资产为宜化集团持有的宜昌新发投 100%股权，标的资产权

属清晰，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不存在其他质押、查封、冻结或任

何其他限制或禁止该等股权转让的情形，标的资产的过户或转移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债权债

务仍由其自身享有和承担，该等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款“重大资产

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

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的要求。 

（五）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导致公司

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不存

在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款“有利于上

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

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的要求。 

（六）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

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与独立的运营管理体制。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



 

 

会影响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性，不

会对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款“有利于上

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的

要求。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

构 

公司已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设

置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

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仍将保持其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将进一步完善各项内部决策制

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保持公司的规范运作。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款“有利于上

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 

二、本次交易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的规定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为针对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募集资金的要求，本次交易系以现金方式购买资

产，不涉及发行股份和配套募资资金的情形，故不适用《重组管理办

法》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及其适用意见要求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的规定，且不适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特此说明。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 月 11 日      

 


